
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对子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发[2003]56 号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

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》和证监发[2005]120 号《关于规范上市公

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》等有关文件及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公

司章程》等相关法规的规定，本人对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第七届董事会2018年第十五次临时会议提交的对外担保相关议案进行了认

真的核查，现发表同意意见如下： 

一、本次审议的对子公司担保内容均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，且公司将严格控

制对外担保风险； 

二、本次对外担保均按照最高额保证担保，只要合同担保金额不超过股东大

会审议的最高额度，可由公司签订担保合同，以加快办理融资的效率。 

三、根据相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公司的对外担保均按照审

批权限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，且履行了信息披露的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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